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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81_97_E8_B5_A0_E4_c36_452282.htm 原告：刘北平。 原告

：唐X。 被告：汪X。 第三人：汪A。 奎屯垦区人民法院经审

理查明：被继承人汪随义生前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１

３１团中学教师，因病医治无效，于１９９８年１月１８日

在农七师１３１团医院病故。汪随义生前无配偶和子女，被

告人汪X是其胞兄，现在甘肃省漳县三岔乡务农。第三人汪A

系汪X之子。原告唐X曾经是汪随义的学生，在学习上、生活

上曾得到汪随义很多的帮助。唐X中学毕业后考入大学，大

学毕业后分配工作，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唐X与汪随义

始终彼此书信来往不断，相互关心，情同父子，直至以父子

相称。被继承人汪随义在新疆工作的二十多年里，原告刘北

平的父母亲念汪孤身一人，给予了多方面的关心与帮助，逢

年过节，汪随义总是在刘北平父母家中度过，彼此建立了深

厚的感情，以至后来汪随义与刘北平母亲结为姐弟，与刘北

平以甥舅相称。１９９６年，汪随义家里的电视机被盗，刘

北平将自己家的一台２１寸金星彩色电视机搬到汪随义屋里

让其使用。多年来，他们相互有许多经济帮助，从未算过经

济账。被继承人汪随义病重住院治疗长达近四个月的时间里

，原告刘北平、唐X均放下本职工作，专程从外地赶至医院

，在汪的病床前守护照料，直至被继承人汪随义病故、火化

。被告汪X及第三人汪A于１９９８年１月２２日（汪死亡第

五天）才从甘肃赶来奎屯，将汪的骨灰带回老家安葬。 被继

承人汪随义在病故前三天即１９９８年１月１５日晚立有口



头遗嘱。该遗嘱的基本内容是：一、死后火化，不土葬，骨

灰交侄儿汪A带回老家安葬；二、死后交一年的党费；三、

党支部的组织费支票交徐林平校长；四、其他事情已告诉

唐X，由唐X告诉你们。此时汪已很虚弱，不想多说话，在场

人有校长徐林平、副校长赵风松及其同事胡居海、黄祖民、

陈敏等人，当时唐X未在病房。为落实汪关于遗产处理的意

见，遂由陈敏通知唐X马上来医院。唐X到医院后，在病房外

把汪随义向他表达的意思给在场的人作了这样的复述：所有

财产扣除自费药品的费用外，共有５万元，其中２万元给刘

北平，以感谢刘全家多年来对我的关怀；全部家具及生活用

品给侄子汪A，另再给他１万元现金，并请求单位给予他的

户口从甘肃老家迁到１３１团；剩余一、二万元，如你（指

唐X）不出国就把婚结了。对唐X的复述，在场的人均未提出

异议，亦未做文字记录。江随义病故后第三天即１９９８年

１月２０日，原告刘北平因急于返回乌鲁木齐市处理事务，

根据汪随义向唐X交待其后事的内容，并在１３１团中学校

长徐林平、副校长赵风松及刘忠的见证下，与唐X签订了一

份关于处理汪随义的遗产的“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一

、汪随义老师的遗产金额总数的４５％分配给汪随义老师外

甥刘北平，３５％分配给汪随义老师的义子唐X，２０％分

配给汪随义老师的侄子汪A，家中彩电归还给刘北平；二、

汪随义老师的书籍捐献给１３１团中学；三、汪随义老师的

花卉和小纪念品，唐X和刘北平委托给１３１团中学全权处

理；四、汪随义老师的家具和其他家什分配给汪随义老师的

侄子汪A。被告汪X及第三人汪A等陆续赶来奎屯后，对汪随

义的后事处理及遗产分配均未提出异议。同月２７日，在１



３１团中学副校长赵风松的见证下，唐X与汪X、汪A等就汪

随义的遗产分配问题签订了“补充协议”。协议内容为：⋯

⋯三、汪随义的遗产应为扣除各项应该扣除的费用之后的实

际剩余数额；四、遗产的实际剩余总额中，分给汪随义的亲

侄儿汪A２５％的金额及现有全套家具，分给汪随义的外甥

刘北平４０％的金额，分给汪随义的义子唐X３５％的金额

；五、此协议是汪老师胞兄汪X及侄儿汪A来学校后，经认真

考虑协商，于离开奎屯返乡前与唐X签订，不得随意更改。

该“补充协议”对遗产分配的调整部分，已事先征得了原告

刘北平的同意。随后，唐X返回昆明市，汪X、汪A等返回原

籍。１９９８年３月，在１３１团中学的帮助下，汪A及妻

儿举家迁至１３１团一连务农。同月２７日，第三人汪A将

汪随义的主要遗产住宅楼一套以５１７９０元卖给了１３１

团中学校长徐林平。徐林平扣除１５０００元，将３６７９

０元交第三人汪A。二原告得知上述情况后，要求第三人汪A

按照“补充协议”中的约定分得遗产，但均遭拒绝，因此成

讼。 另查明，被继承人汪随义还遗留有简易人身保险金３２

１９．４０元、养老基金９８７．３６元、长寿还本保险金

６００元、集资房入股分红款４８３．３６元，合计５２９

０．１２元。 还查明，为给被告汪X送达诉讼文书，二原告

支付邮寄费用１２４．２０元。 原告刘北平、唐X诉称：根

据被继承人汪随义生前口头遗嘱，并在１３１团中学领导及

汪X见证下，我们与汪X、汪A就遗产分配达成协议：刘北平

分得遗产的４０％，唐X分得遗产的３５％，汪A分得遗产的

２５％。此后，我们因工作繁忙分别返回乌鲁木齐市和昆明

市，全部遗产交汪A管理。同年３月２７日，汪A擅自作主将



主要遗产即楼房一套以５１７９０元卖给１３１团中学校长

徐林平，将卖楼款全部占为己有。我们要求按“协议书”约

定分配被继承人的遗产。 被告人汪X答辩称：我是被继承人

汪随义的惟一法定继承人，原告刘北平、唐X均不是法定继

承人，他们主张的口头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是

无效的，本案应按法定继承来分割遗产。被告汪X同时提出

反诉，要求原告刘北平返还侵占被继承人汪随义的遗产电视

机一台及７００元现金。 第三人汪A陈述：我受父亲汪X的委

托接收遗产，符合法律规定。关于１９９８年１月２７日我

和父亲与原告唐X签订的协议，是受欺骗所签，是无效的。 

【审判】 奎屯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继承人汪随义生

前留有口头遗嘱，且在其死亡前两天已公诸于众，无人提出

异议；被继承人汪随义去世后，其后事大都遵照其遗嘱办理

，因此应确认其遗嘱合法、有效。原、被告及第三人之间就

遗产分配问题达成的“补充协议”，不违背被继承人汪随义

的口头遗嘱，是原、被告及第三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对其效

力予以确认。鉴于被继承人的口头遗嘱有效，被告汪X主张

按法定继承处理遗产，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汪X提出原告刘

北平返还侵占被继承人汪随义的遗产电视机一台的反诉请求

，因该电视机是原告刘北平暂给被继承人汪随义使用的，本

院不予支持。原告刘北平与被继承人汪随义生前有许多经济

往来，在经济上彼此不分，故对被告汪X要求刘北平返还７

００元的反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第三人汪A提出“补

充协议”是其与父亲在受欺骗的情况下与唐X签订的，主张

该补充协议无效，因其未提供确凿的证据证实，故本院不予

采信。被继承人汪随义的遗产，应用以清偿其生前所欠的债



务和其他费用，剩余的部分由原、被告和第三人根据遗嘱和

协议分得。第三人汪A将被继承人遗留的房产变卖后占有了

大部分价款，不仅违反了被继承人的遗嘱，也违反了原、被

告和第三人签订的补充协议，应将超出自己应得份额的遗产

返还给原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

十七条第四款、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通则》第五十五条、第五十七条之规定，该院于２０００年

５月１８日判决如下： 一、被继承人汪随义遗产４２０８０

．１２元，扣除原告唐X给被继承人资助房款５０００元，

付给原告唐X；扣除第三人汪A回原籍安葬骨灰的费用４００

０元，付给第三人汪A，余额为３３０８０．１２元。 二、

遗产３３０８０．１２元，由原告刘北平分得１３２３２元

，原告唐X分得１１５７８元，第三人汪A分得８２７０．１

２元。被继承人汪随义的全套家具及生活用品由第三人汪A

分得。 三、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第三人汪A将多占有的遗

产２４５１９．８８元交来本院。 四、第三人汪A付给原告

刘北平、唐X为给其送达诉讼文书所支出的１２４．２０元

费用。 五、驳回被告汪X的反诉请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